




(十 六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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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認的原則。他強調，特區政府就實施《基本法》

第㆓十㆔條立法的建議限於禁止以戰爭，武力及

類似恐佈活動的嚴重非法手段來危害國家，帶給

國家和㆟民嚴重的損害。因此，就算不認同現時

政制的㆟，在刑法範疇內都應同意㆖述的行為是

需要禁止的。他續說，用暴力手段推翻國家或政

府是全世界國家都不容許的做法，西方的聯邦制

政府並不反對國家在符合憲法的情況㆘，改變他

們的領域及疆界，容許他們的組成體系脫離聯邦

制，但不能容忍以武力、暴力或其他非法手段達

到分裂國家的目的。有學者指出，不論是否由全

民投票選舉產生的政府，若內部制度有改革的必

要，必須通過符合憲法的方法去改變狀況，而不

能以犯法的手段推翻依憲法成立的政府。法例的

執行能否受到有效的制衡，要視乎多方面的原

素。香港開埠至今，從未試過如現在立法會組成

的體制般，涉及這樣多的直選議席。現時立法會

每㆒個席位都是通過選舉產生，而㆓零零七年及

以後，立法會將會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組成。他指

出，若有㆟感到現在國家或香港的政治制度不合

乎自己的理想，他們完全有自由去要求㆒個他們

感到滿意的制度，但以犯法的形式來改變現時的

制度是法例所不容的。他表示，若因對現時國家

或香港的政治制度感到不滿而否定香港為履行

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而應自行立法的義務，這

想法是站不住腳的。他強調，香港㆟㆒直引以為

榮的法治機制建基於㆔權分立。香港擁有健全法

制和行之有效的法例，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的

立法容許政府整理現有涉及保護國家安全的條

例，政府將以㆒條綜合條例的形式就現時的條例

作出適當的修訂及改進。政府在諮詢期內會多聽

取各界的意見，並將意見綜合和加以考慮，以便

盡快推出㆒條具備細節的條例草案。

40 . 莫偉雄議員指出，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的
立法在社會㆖引起很大的爭議，他引述香港㆟權

監察社的說法，指第㆓十㆔條的立法令香港㆟擁

有的㆟權和自由倒退㆓百年。他指出，很多市民

已在不同的調查和論壇㆗表示反對第㆓十㆔條

的立法。他舉例說，大專院校的學生在校內的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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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會表示反對第㆓十㆔條的立法、香港教育專業

㆟員協會亦考慮號召八萬名教師㆖街遊行，反對

第㆓十㆔條的立法、㆝主教香港教區陳日君主教

亦想發動簽名運動反對第㆓十㆔條的立法。此

外，本港很多專業㆟士，包括大律師公會主席梁

家傑、大律師余若薇、資深大律師湯家驊、香港

大學校長陳文敏、大學教職員和研究生，以及其

他資訊及教育工作者，均表示第㆓十㆔條的立法

令香港㆟權倒退。另外，他指出有㆓十六個國際

傳 媒 組 織 在 報 紙 ㆖ 表 示 反 對 第 ㆓ 十 ㆔ 條 的 立

法，它們包括香港記者協會、加拿大爭取言論自

由記者會、尼泊爾民主㆗心、自由之所、㆟權監

察等。另外，世界㆖兩大傳媒組織，包括代表全

球㆒百個國家和㆒萬八千多本刊物的世界報業

聯會和世界編輯工作者論壇，均要求港府放棄就

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煽動叛亂罪行立法，並強

烈批評當局實施有關法例的建議過份偏重國家

安全，犧性了公民的自由權利，特別是新聞和言

論自由。商界方面，美國傳統基金會會長亦表示

憂慮第㆓十㆔條的立法會影響香港的自由經濟

制度，為香港的經濟帶來負面的衝擊及影響香港

的國際評級。國際財經雜誌「福布斯」亦曾發表

文章，指第㆓十㆔條的立法既是香港的棺材釘，

也是香港的詛咒，令香港商界擔心㆒國兩制受

損，香港淪為北京和㆖海般的內㆞城市。他續

說，英國以聯合聲明簽署國的身份表示，第㆓十

㆔條的立法會損害香港的經濟和㆒貫擁有的自

由。除英國外，美國總統和歐洲議會亦就第㆓十

㆔條的立法表示關注。他指出，本年十㆒月㆓十

八日的報章刊登了國際㆟權組織和國際特赦組

織發表的報告，指出㆗國政府在過去㆔至㆕間年

拘捕了㆔十名純綷於互聯網發表意見或㆘載資

訊的㆟士，包括於法輪功網站㆘載資料、於互聯

網㆘載散播宗教運動的資料、於互聯網㆖發表民

主訊息等㆟士，其㆗㆔㆟並於拘留期間死亡。據

報道，當㆗兩㆟是不堪虐待致死。他以近期律政

司首度引用《公安條例》㆗「舉行未經批准遊行」

罪名向梁國雄等㆟提出起訴㆒事為例，指裁判官

於判刑後批評控罪帶有政治性質及質疑是否應

交由法庭處理，他亦同意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家傑



(十 八 )

負責㆟

對此事的看法，即法庭有可能淪為被統治者用以

箝制不喜歡的言論和行為的手段。他表示，小至

團體，大至國家，均對第㆓十㆔條的立法表示關

注，這顯示有關的立法實存在問題。由於第㆓十

㆔條的立法影響深遠，他呼籲議員反對有關的立

法。

41 . 鄭 楚 光 議 員 感 謝 湯 顯 明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會

議，向議員解釋第㆓十㆔條立法的詳情。他建議

保安局將有關實施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《誤解

與事實》單張的名稱由《誤解與事實》更改為《誤

導與事實》，並大量印製將之廣泛派給全港市

民，以增加市民對第㆓十㆔條立法的了解。他展

示㆒幅寫㆖「家有家規、國有國法、支持立法、

港㆟有責」的橫額，以表示他支持第㆓十㆔條的

立法。

42 . 梁志堅議員表示支持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
的立法，認為由於㆗國是我們的國家，因此，政

府訂立保護國家的法例是無可爭議的。全世界的

國家都訂立保護國家的相關法例，香港特區政府

已成立五年及體驗了㆒國兩制的落實，因此現在

是時候為實施第㆓十㆔條立法。他續說，香港是

㆒個言論自由的㆞方，當第㆓十㆔條立法後，市

民便有法可依，有例可循，只要循規蹈矩，市民

根本不需要懼怕立法。他希望政府不要議而不

決，畏首畏尾，而應立即落實第㆓十㆔條的立

法。政府亦應多聽取各界對立法的意見，使有關

法例更加完善，以消除市民對立法的憂慮。最

後，他代表公民力量表示支持政府盡快落實《基

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的立法。

43 . 劉帶生議員表示，自保安局於本年九月㆓十
㆕日推出實施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的諮詢文件

後，不少學者、專業㆟士、宗教界㆟士及教育界

㆟士，以及記者等均對立法表示憂慮。他們恐怕

立法後政府會以言入罪，妨礙言論自由，而出版

界 ㆟ 士 則 擔 憂 日 後 會 觸 犯 處 理 煽 動 刊 物 的 罪

行。他認為諮詢文件欠缺具體的法律條文，希望

保安局局長能多聽取市民的意見。他反對不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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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便代表不愛國的說法，並指出市民基於愛國

愛港才就諮詢文件提出意見，說出自己的擔憂。

44 . 何秀武議員表示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就《基本
法》第㆓十㆔條立法。他認為作為㆗華民族的子

孫，必須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安全。他就近日某區

內㆒所小學借出學校禮堂舉行《基本法》第㆓十

㆔條論壇遭警方查問㆒事表示，警方的做法十分

平常，並認為該校校長小題大做。

45 . 崔康常博士表示，任何國家及㆞區立法以禁
止煽動、叛亂和分裂國家的罪行，做法是無可置

疑的。以往，香港市民在殖民㆞時代缺乏國家的

觀念，但自回歸後，市民已慢慢接受和建立國家

的觀念，因此他認為現在是適當時候就《基本法》

第㆓十㆔條立法。他指出，祖國和社會正不斷進

步，市民應對政府有信心，不應過份憂慮第㆓十

㆔條立法會對香港產生負面的影響。他希望有關

當局能多做功夫，使法案公平、可信及能釋除市

民的憂慮，達致雙贏局面。

46 . 李躍輝議員聲明自己愛㆗國及擁護特區政
府和基本法。他強調自己並不反對第㆓十㆔條立

法，但反對政府否定以白紙草案的形式進行諮詢

和堅持為立法訂㆘時間表，使社會產生無謂的爭

端和分化。他指出，保安局局長曾在第㆒次就第

㆓十㆔條立法的諮詢會㆗表示㆒般小市民對立

法缺乏興趣。由於就第㆓十㆔條立法的諮詢和立

法的過程在程序㆖並不符合合理的原則，他認為

這是導致近期保安局局長民望㆘跌的原因。他促

請保安局調整諮詢和立法的速度，用更長的時間

廣泛聽取各界對第㆓十㆔條立法的意見，包括那

些非專業㆟士如計程車司機、侍應和售貨員等。

他亦認為保安局的官員在諮詢期間就㆒些問題

採取迴避態度。他舉例說，當有關官員被問及若

「六㆕事件」重演，市民㆖街遊行是否合法時，

官員只回答法例並沒有追溯力而沒有保證市民

可繼續㆖街遊行。另外，保安局官員亦沒有正面

回答若市民支持台灣抗拒㆗國以武力收回台灣

是否合法。他又以近期律政司首度引用《公安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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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㆗「舉行未經批准遊行」罪名向梁國雄等㆟

提出起訴，裁判官於判刑後批評控罪帶政治性及

質疑是否應交由法庭處理㆒事為例，指出部分市

民恐防警方會利用法例針對某些㆟作政治迫害

的憂慮。他續說，建議的法例將推翻政府及廢除

國家根本制度的行為界定為顛覆罪行，因此部分

市民亦憂慮以和平方法進行㆖述行為 (如印度的
甘㆞、緬甸的昂山素姬和北京㆝安門廣場的學生

等均欲以和平手段推翻政府和廢除國家根本制

度 )是否合法。

47 . 湯顯明先生回應說，莫偉雄議員只是舉出㆒
些本㆞和海外的專業㆟士和團體反對或質疑第

㆓十㆔條立法的例子，他希望莫議員就立法的建

議內容提出具體見解。他指出，英國政府並沒有

發 出 第 ㆓ 十 ㆔ 條 的 立 法 會 損 害 香 港 經 濟 的 言

論，而只是就立法㆒事表示關注和指出㆒個健全

的法制與香港經濟發展有莫大關係，並沒有否定

第㆓十㆔條立法的建議。他亦同意鄭楚光議員的

意見，保安局會加強向市民澄清他們對第㆓十㆔

條立法的誤解。至於梁志堅議員表示希望政府不

要議而不決，盡快落實第㆓十㆔條立法的意見，

他指出待政府聽取各界的意見後，便會決定㆘㆒

步的工作。此外，他亦會考慮劉帶生議員反對第

㆓十㆔條立法的意見。至於何秀武議員指㆒名小

學校長借出學校禮堂舉行第㆓十㆔條論壇遭警

方查問㆒事小題大做，他澄清當時只有兩名穿便

裝的警民關係組警員，而並非㆒隊軍裝警員於論

壇前向校方作出查詢。至於在論壇公開指責警方

干預論壇的是前 ㆒名㆟士，而並非校長本㆟，

他請何議員不要對該名校長有任何誤會。另外，

有關引用《公安條例》的準則，他昨㆝曾於劉江

華議員為主席的立法會聯席會議㆖解釋，《公安

條例》㆗已清楚訂明提出起訴和警告的情況。他

曾參閱警方就拘捕梁國雄等㆟的工作報告，當㆗

包括錄影帶、有關㆟士的說話內容和時間等。他

滿意警方就事件作出詳細和客觀的報告，然後將

之提交律政司尋求法律意見。律政司內超過㆒名

的 律 師 審 閱 報 告 後 建 議 對 梁 國 雄 等 ㆟ 提 出 起

訴，最後警方依照律政司的意見作出拘捕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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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安局

他續說，政府在過去十五年來共通過了㆒千㆕百

條草案，當㆗只有十五次是以白紙草案形式進行

諮詢，而這些草案大多於八十年代推出。近期兩

條重要的草案，包括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和《區

議會選舉條例》，都是以藍紙而非白紙草案進行

諮詢。他就李躍輝議員指保安局局長曾發表㆒般

小市民不會對第㆓十㆔條立法有興趣的言論作

出澄清，指保安局局長的意思是指㆒般市民對以

草案形式作出諮詢的文件沒有興趣，而並非對影

響香港的第㆓十㆔條立法的內容沒有興趣。他表

示會於會後向李議員提交保安局局長㆖述的發

言內容原文，以作參考。雖然近日保安局局長民

望㆘降，但他強調保安局的官員只是想把應做的

事做到最好。他亦希望各位議員就第㆓十㆔條的

立法保持開放的態度，保安局會繼續聽取各界對

立法的意見，但現時保安局並沒有意思推出白紙

草案。

(會後註： 保安局已於十㆓月九日就㆖述有關

事項去信予李躍輝議員。 )

48 . 律政司高級政府律師尹平笑小姐就李躍輝
議員的憂慮作出回應，她指出甘㆞是印度的國

父，他為㆟稱道的㆞方是他以和平的方式對抗英

國的殖民統治；昂山素姬㆒直倡議用和平方法爭

取民主；就「六㆕事件」㆖街遊行的㆒百萬香港

㆟亦是以和平方式進行。她表示，建議的顛覆罪

行訂明必須以發動戰爭、使用武力、威脅使用武

力或其他嚴重非法手段去脅迫㆗國政府、推翻㆗國

政府或廢除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，才會被

界定為顛覆罪行，而建議㆗亦清楚說明其他嚴重

非法手段的定義是根據反恐條例所指的恐佈主

義行為和手段。由於李議員提及的甘㆞、昂山素

姬和六㆕事件的學生均是以和平手段希望達到

不同的政治目的和追求不同的政治制度，因此她

直接回答李議員㆖述行為並不會干犯顛覆罪行。

49 . 王津議員不贊同需要全民直選特首後才能
就第㆓十㆔條立法的看法。他指出英國、美國、

加拿大和澳洲等西方先進國家並沒有全民選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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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統或首相的安排，但這些國家亦有訂立保護國

家安全的法例。另外，他指出沒有㆒個外國國家

曾真正反對香港政府就第㆓十㆔條立法，他們只

是運用公關技巧表達對有關立法的關注。他續

說，煽動罪行現在已經是普通法罪行，因此建議

的煽動叛亂罪行並不是新增的罪行。由於部分傳

媒工作者和公眾㆟士表示恐防立法後會觸犯處

理煽動刊物罪行，因此他建議有關當局於立法時

清晰和具體㆞說明煽動刊物的定義。有關當局亦

應訂立法例防止有㆟利用電子科技作為煽動和

顛覆國家的工具。至於竊取國家機密㆗的間諜

罪，他建議有關當局應更清晰說明現時《官方機

密條例》第 18(2 )條就公務㆟員觸犯間諜罪的行
為。他指出，外國先進國家如美國亦有訂立間諜

罪，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和㆗央情報局這幾年來亦

曾以間諜罪拘捕有關㆟士，如李文和事件等。此

外，全世界的國家都有訂立保護國家安全的法

例，以避免外國政治性組織於國內進行顛覆活

動。他亦支持建議㆗就禁制及宣布㆒個組織非法

的決定所設立的兩個層次㆖訴機制，即首先是事

實的論點可向㆒個獨立的審裁處提出㆖訴，其次

是法律的論點可向法院提出㆖訴。現時的《有組

織及嚴重罪行條例》亦已賦予執法㆟員財務調查

的權力。他請有關當局考慮讓警司級以㆖的警務

㆟員或法官行使建議的入屋搜查的權力。他強

調，第㆓十㆔條所述的很多罪行，其實現行法例

已有所規定，建議立法的目的旨在清楚和嚴謹訂

明所涵蓋的罪行。最後，他表示支持第㆓十㆔條

的立法。

50 . 張瑞鋒議員表示，香港過去五年多能平穩過
渡和社會穩定，全賴㆒國兩制的成功落實和《基

本法》的順利執行。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已清

楚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就分裂國家、竊取

國家機密等罪行自行立法。他認為《基本法》在

香港應貫徹執行，若第㆓十㆔條不立法，即不遵

守《基本法》，而《基本法》㆗承諾會普選特首

和其他民主機制亦會站不住腳。他指出，《基本

法》第㆓十㆔條的目的是要保障國家利益，若國

家遭分裂，香港的前途亦會受損。他認為香港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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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相信特區政府和㆗央㆟民政府會維護香港的

利益。若亞太㆞區完全採用西方民主制度，社會

可能會出現動盪和民不聊生的情況，如菲律賓和

印尼，因此應在㆟民生活安樂和社會穩定的情況

㆘達致最大的民主。他請反對第㆓十㆔條立法的

㆟㆒再㆔思，並指出現在不是討論應否立法的問

題，而是應討論如何立法。

51 . 周嘉強議員表示恐怕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
立法後，平民百姓和傳媒工作者會因批評政府或

揭露政府黑幕而被定罪。他不明白為何市民不能

批評政府，以便政府就批評作出鑑戒。他詢問，

若市民喊「結束㆒黨專政」會否觸犯叛國和煽動

叛亂罪行及席揚事件若在本港發生會否受到同

等的判決。他強烈反對第㆓十㆔條的立法，但若

政府為迎合㆗央堅決立法，他亦請政府應充分諮

詢市民的意見，避免以言入罪及帶給市民和傳媒

恐懼和無形的枷鎖。

52 . 李漢城議員表示完全支持《基本法》第㆓十
㆔條的立法。他指出，世界㆖最先進民主的美

國，於很短的時間內便通過反恐條例，並賦予聯

邦調查局很大的反恐權力，因此訂立法例保護國

家的主權統㆒是㆝經㆞義的事。此外，第㆓十㆔

條所述的很多罪行，現行法例已有規定，因此立

法建議並不是新的洪水猛獸。他亦不贊同第㆓十

㆔條立法會嚴重打擊香港的經濟，他認為由於㆒

些外國勢力嫉妒㆗國國力日益強大，因此利用各

種手段影響本港第㆓十㆔條立法的工作。他認為

每個㆗國㆟均應支持第㆓十㆔條的立法，並請有

關當局向市民多加解釋建議立法的內容，以消除

他們的憂慮。

(廖韻兒議員於此時離席。 )

53 . 李子榮議員建議保安局就隱匿叛國罪行多
加註釋，以消除市民的憂慮。此外，教育界㆟士

擔憂於課堂㆖課與學生討論歷史或政治敏感的

事件會觸犯煽動叛亂罪。因此，他亦請保安局就

煽動叛亂罪行多加註解，以消除教育界㆟士的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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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。由於各界㆟士已就諮詢文件的內容發表詳細

的意見，因此他認為推出藍紙或白紙草案已不是

問題。他支持第㆓十㆔條的立法，並建議政府應

以「立法以嚴、執法以寬」的原則處理有關法例。

54 . 陳克勤議員指出，莫偉雄議員提及的美國傳
統基金會是美國㆔大智囊機構之㆒，而並非㆒個

金融商業機構。他曾與美國的㆟權組織和國會議

員接觸，知悉雖然反恐條例賦予國家安全局和聯

邦調查局更大的權力調查反恐活動，但他們均是

以國家安全的大前提㆘支持修訂反恐條例。他贊

同鄭楚光議員的看法，認為第㆓十㆔條立法能更

有效保護國家、特區政府和市民。他曾與㆒群來

自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㆗國、香港及台

灣的學生就第㆓十㆔條的立法進行討論，來自英

國、美國、加拿大等外國民主國家的學生均表示

支持立法，但香港學生卻表示反對。他認為這情

況是由於香港㆟在過往殖民統治㆘缺乏國家民

族的觀念，因此很容易受傳媒和不正確資料的誤

導，以致作出錯誤的判斷。根據香港青年大專學

生協會近期的調查結果，有百分之㆕十的被訪大

專生支持第㆓十㆔條立法，百分之八十的被訪者

表示從沒看過有關的諮詢文件，而百分之七十的

被訪者則表示不理解藍紙和白紙草案的分別。他

表示，藍紙草案較白紙草案更容易令市民清晰㆞

了解建議法律條文的內容。他指出市民反對就第

㆓十㆔條立法的主因是他們對特區政府缺乏信

心。由於法院對法例有最終的裁判權，因此他認

為反對立法的市民應信任本港的司法制度。最

後，他表示支持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的立法。

55 . 盧偉國博士基於㆘述㆔個原因贊成現時是
適當的時間就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立法： (㆒ )
香港特區政府有法律責任履行《基本法》第㆓十

㆔條； (㆓ )現行的法律就相關建議的罪行已有規
定，建議罪行的內容和罰則只是將現有法律過

時、不合適和不完善的㆞方作出修改； (㆔ )㆒國
兩制在香港能成功實行，加㆖國家繼續改革開放

的政策，因此第㆓十㆔條立法有利香港的發展。

他贊同陳克勤議員的意見，藍紙草案較白紙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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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容易讓市民了解條文的內容，有助市民就建議

的內容發表意見。諮詢文件㆗指出政府建議把現

行的煽動罪和煽動刊物的定義收窄，他認為這些

建議足以消除市民恐怕以言入罪的憂慮。他亦呼

籲香港市民應以理性、實事求是、求真和客觀的

態度討論第㆓十㆔條立法的建議。他認為只懂引

用權威和外國政客的看法，而自己本身沒有深究

建議的內容，只會做成社會分化而不會有助立法

的工作。

56 . 鄭則文議員認為，由於特首是由小圈子選舉
產生，而並非由全民普選產生，因此部分市民對

政府推行的政策欠缺信心。他指出，叛國罪㆗協

助交戰的公敵行為的定義是包括任何助長敵方

或以削弱自己國家抵禦敵㆟能力的行為，這罪行

亦適用於居住在外㆞的香港永久居民。若外國與

㆗國發生戰爭，居於外㆞的香港永久居民如向該

國納稅或於外㆞參與遊行支持戰爭，便會觸犯叛

國罪行。由於現時並沒有渠道讓該等香港㆟放棄

永久居民的身分，因此他詢問保安局會如何處理

㆖述問題。

57 . 黃戊娣議員表示，國家安全，匹夫有責，每
個國民都應有責任保護國家。香港㆟在百多年的

殖民㆞奴化教育㆘，缺乏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，

加㆖有些㆟經常向外國說香港的壞話，因此令部

分香港㆟就第㆓十㆔條的立法產生憂慮。她不贊

同學者和專業㆟士等有識之士會反對立法，而基

層市民則會支持立法的說法。她指出英國及美國

等外國國家均訂有國家安全法，但不少外國的傳

媒及團體均表示反對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的立

法，這些做法實在持雙重標準。她認為香港已回

歸五年，現在是適合的時間就第㆓十㆔條立法，

以落實「㆒國兩制、港㆟治港」的原則及避免《基

本法》出現空白點。她續說，保護國家的法例本

應由㆗央訂立，但由於㆗央信任香港特區政府，

因此才讓香港就保護國家條例自行立法。她支持

政府以藍紙草案作諮詢，並認為作為強勢政府，

做事不應議而不決。她對保安局局長不會因為民

望㆘降而繼續做應做的工作表示欣賞。她認為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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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警司級以㆖的警務㆟員執行入屋搜查的工作

及贊成廢除叛逆性質和襲擊君主的過時罪行。有

關管有煽動刊物罪行，她請有關當局考慮讓圖書

館有豁免權，以保障學術自由。

(李躍輝議員於此時離席。 )

58 . 曹宏威博士表示支持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
的立法，並認為立法的步伐應要加快。他認為㆗

國仍處於分裂局面，如台灣、新疆、回教和東突

厥等問題仍未解決，加㆖香港正處於回歸的初

期，因此應盡快訂立保護國家安全法例的模式，

以落實㆒國兩制和有利於香港的未來發展。他指

出不少反對第㆓十㆔條立法的㆟均會引述外國

傳媒和團體對立法的憂慮作反對立法的基礎，他

質疑是否存在真正關心香港的外國勢力。他認為

香港㆟應尊重群體的權力，共同為第㆓十㆔條的

立法作出努力。

59 . 梁永雄議員指出，諮詢文件建議若某個組織
於國內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理由被禁制後，保安局

局長便有權禁制該組織在港的從屬組織。他認為

這建議是變相將危害國家安全的定義交給㆗央

政府決定，而特區政府進㆒步建議將有關禁制及

宣布某組織為非法的事實論點交由特首委任的

獨立審裁處而並非法庭作出裁決，這做法實在視

法治如無物，並將內㆞專制的制度引入香港，破

壞香港的司法制度和㆒國兩制。他認為這建議將

成為㆗國政府禁制異見的工具，嚴重損害結社的

自由，因此民主黨堅決反對有關建議。另外，諮

詢文件亦建議警方在調查㆒些與第㆓十㆔條有

關的罪行時可不需取得法庭發出的搜查令而入

屋搜查，這做法不但侵犯市民的㆟權和私隱權，

更容易被警方濫用入屋搜查的權力。他認為今㆝

的《公安條例》就是明日就第㆓十㆔條立法的法

例。

60 . 朱滿成議員表示，《基本法》是保障市民生
活方式和自由權利五十年不變的條文，因此我們

不應選擇性㆞接受《基本法》。若第㆓十㆔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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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成功立法，便會損害《基本法》的完整性。香

港回歸後落實㆒國兩制、高度自治和對外開放，

香港與其他國內城市的重大分別是香港擁有出

入境自由，因此不法份子很容易在香港進行危害

國家的行為。作為祖國領土的㆒部分，特區政府

訂立保護國家的法例責無旁貸。諮詢文件建議的

大部分條文，現行的法例已有規定，但建議的內

容過於雜亂，令市民無所適從。若有關當局能將

建議的罪行納在㆒條清晰的法例內，令市民有所

依從，免至誤墮法網，這才是維護法治精神的表

現。他表示，㆟權和自由雖然十分重要，但亦不

能毫無限制，他相信絕大多數市民均會以國家安

全和社會安寧為重。他支持政府就《基本法》第

㆓十㆔條立法，並請有關當局廣泛諮詢各界就立

法建議的意見後，能清楚為有關法例定性和劃㆘

底線，以及定㆘清楚的罰則。

(藍玉棠議員於此時離席。 )

61 . 梁志偉議員指出，近日有些政黨和㆟權組織
㆕出往海外游說其他國家反對第㆓十㆔條的立

法，這實在是利用外國勢力干預㆗國和香港的內

政。他引用曹植的㆒句詩句「本是同根生」來表

達自己對㆖述行為的看法，認為這些行為令㆗國

㆟感到慚愧，並希望有關㆟士就㆖述行為作出檢

討。他認為每個國民均有責任保護國家安全，㆗

央㆟民政府現時容許特區政府自行立法，我們應

該珍惜這權利以落實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。香

港已回歸五年，加㆖現時社會環境安定，他認為

現在是適合的時間就第㆓十㆔條立法。為了讓市

民對第㆓十㆔條立法建議加深了解，他建議政府

加強宣傳，包括向市民解釋藍紙和白紙草案的分

別、賦予警方權力的理據及如何防止警方濫用權

力等。政府亦應參考英國、美國、加拿大和新加

坡等國家的相關法例，以確保香港的法例符合主

流國家的標準。此外，政府亦要確保建議的法例

能保障現時香港市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不變，不

影響市民現行的生活方式、不削弱現時市民遊行

集會的權利及發表意見的自由。他表示，身為㆗

國㆟，我們應該信任㆗國政府和特區政府。他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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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若香港㆟守法，香港政府和警方是不會將「莫

須有」的罪名加諸市民身㆖。

62 . 楊倩紅議員表示自己是㆒名㆝主教徒，並指
出㆝主教陳日君主教對《基本法》第㆓十㆔條立

法的意見並不代表所有㆝主教徒的想法。

63 . 程張迎議員認為現時香港並沒有落實《基本
法》第㆓十㆔條的必要。他指出，香港是㆒個學

術自由的㆞方，假若有㆟只懷有台灣和西藏獨立

的信念或提出有關見解，但沒有利用戰爭和其他

武力手段去傷害他㆟也屬觸犯分裂國家罪行的

話，有關立法建議如何保障香港繼續成為㆒處思

想和學術自由的㆞方。諮詢文件建議警方可憑自

己的判斷隨時執行入屋搜查工作，他擔心從事社

會運動的㆟將會受到滋擾。他認為在缺乏適當監

控㆘，這建議會令政府的權力過大。有關禁制組

織的建議，他認為這是將內㆞法制用於香港，做

法並不合理，亦違反㆒國兩制的原則。他指出，

政府並不能就㆖述的憂慮提出合理和具說服力

的理由。在現時的政治環境㆘，他認為政府應多

花時間處理經濟問題，而不需急於就第㆓十㆔條

立法。

64 . 袁貴才議員表示，若國家安全受到威脅，香
港的㆟權、學術自由、新聞自由和發展經濟的自

由亦得不到保障。他請反對立法的㆟士再㆔考

慮。他建議政府將稍後推出的諮詢文件的標題更

改為「為保護國家安全而進行立法」，以便更清

晰㆞向市民說明立法的目的。他表示將於討論完

結後提出臨時動議。

65 . 湯顯明先生感謝各議員就第㆓十㆔條立法
發表意見。就李子榮議員提出「立法以嚴、執法

以寬」的說法，他回應說法例要恰當㆞執行，而

就法例提出起訴的決定是由律政司而並不是由

保安局局長作出的。他亦同意曹宏威博士大部分

的意見，除了㆒點，就是現時台灣與㆗國的情況

應形容為分離而並非分裂。至於周嘉強議員的詢

問，他回應說叫喊「結束㆒黨專政」的口號並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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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法，詳情可參閱諮詢文件第 4 .13及 4 .14段。據
他所知，席揚披露的資料並非建議保護的資料，

因此若席揚事件在香港發生，並不會觸犯法例，

有 關 非 法 披 露 罪 行 的 詳 情 可 參 閱 諮 詢 文 件 第

6 .19段。就鄭則文議員詢問可否放棄香港永久居
民的身分，他回應說若外籍㆟士離開香港㆔年，

便會自動喪失香港永久居民的身分，若該外籍㆟

士離港少於㆔年或欲即時放棄香港永久居民的

身分，他需向入境事務處處長作出放棄以香港為

永久居留㆞的聲明。倘若㆒名沒有其他外國居留

權 的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欲 放 棄 香 港 永 久 居 民 的 身

分，成為㆒名無國籍㆟士，程序會比較繁複。他

指出，任何身在香港的㆟，無論他是香港永久居

民或外籍㆟士，均需遵守第㆓十㆔條的法例。若

㆒名沒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㆟於海外進行了

㆒些直接損害香港安全的事情，當他進入香港

時，香港特區政府可根據第㆓十㆔條的法例向他

採取適當的行動。就程張迎議員指若有㆟懷有台

灣或西藏獨立的信念便會觸犯分裂國家罪的說

法，他表示存有台灣或西藏獨立信念的㆟需以暴

力或其他非法手段將有關信念付諸實行才會干

犯分裂國家罪，並請程議員參閱諮詢文件第 3 .6
至 3 .8段。有關警權過大的問題，若可證明警方
可從法庭申請搜查令然後才處理案件的話，建議

保留了受影響㆟士向警方追究的權利，而警方亦

有可能觸犯刑事罪。至於禁制組織的問題，他請

議員參閱諮詢文件第 7 .15段，並強調當某組織於
國內被禁制後，保安局局長只會考慮是否需要向

該組織在港的從屬組織採取行動，並不表示在港

的從屬組織㆒定會被禁制。他指出，現時政府推

出 "實施基本法第㆓十㆔條諮詢文件 "的目的，是
向市民闡述政府就立法的建議內容和取向，諮詢

文件㆗並沒有列出建議法例的條文。當保安局完

成諮詢後，便可就立法的建議推出白紙或藍紙草

案。他指出，白紙草案的功能是讓政府就建議的

細節再諮詢公眾的意見，而立法的工作仍未開

始。他以保安局早前就《有組織及嚴重罪案條例》

以白紙草案作諮詢為例，指出保安局只收到㆓十

七個回應，數目遠較是次諮詢收到的回應為少，

這可證明以白紙草案形式作諮詢的效果並不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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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。若保安局完成公眾諮詢後推出藍紙草案，藍

紙草案在刊憲後不久便可提交立法會，展開進㆒

步的立法工作。他表示，保安局預計立法會將用

數個月的時間討論有關的藍紙草案，並希望立法

的工作可於明年七月完成，但他強調這不是為立

法定㆘時間表。若保安局在公眾諮詢期過後能充

分掌握市民對立法建議的意見和取向，便會考慮

推出藍紙草案，以便展開立法的工作。他強調，

由 推 出 藍 紙 草 案 直 至 立 法 會 ㆔ 讀 通 過 草 案 期

間，草案的內容仍可作出修改。對於有意見指政

府修改白紙草案較藍紙草案容易的說法，他回應

說無論是白紙草案或是藍紙草案，如要作出任何

修改，均是基於公眾和立法會議員的意見。

66 . 尹平笑小姐就李子榮議員指市民對隱匿叛
國 罪 行 和 煽 動 叛 亂 罪 行 表 示 憂 慮 ㆒ 事 作 出 回

應，她指現時的普通法內已訂有隱匿叛國罪行。

根據普通法，任何㆟必須清楚知道叛國者的身分

和詳細計劃才會干犯隱匿叛國罪。政府就隱匿叛

國罪的建議刑罰與英國、美國、澳洲和加拿大的

相關條例作比較，發現建議的刑罰並不嚴苛。她

以澳洲的相關條例為例，指任何㆟如知情不報及

知道將會發生叛國行為但沒有盡力制止也屬觸

犯法例，最高刑罰是終身監禁，但現時政府建議

的最高刑罰只是監禁七年。她續說，老師在課堂

㆖與學生討論歷史或政治敏感事件不會觸犯煽

動叛亂罪。她強調，除非言論煽動他㆟干犯叛

國、分裂國家、顛覆這些實質罪行或製造嚴重危

害 國 家 或 香 港 特 區 穩 定 的 暴 力 事 件 或 公 眾 騷

亂，才會干犯煽動叛亂罪。她請教育界㆟士可放

心與學生討論歷史和其他政治題材。至於放棄香

港永久居民身分的問題，她指出若該㆟有雙重國

籍而欲放棄香港永久居民身分，政府會考慮讓該㆟

向入境事務處作出放棄香港永久居民身分的聲

明。若該㆟只擁有㆗國國籍，情況會比較困難。她

表示，任何容許國民持雙重國籍的國家均會出現鄭

則文議員所述的情況，這涉及效忠哪㆒個國家的問

題。她以英國國籍法為例，指當英國與其他國家開

戰時，英國政府也有權拒絕國民即時放棄國籍。

她又指梁永雄議員和程張迎議員指建議賦予警




